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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农民工户籍选择关系个人福利和国家农地使用效率。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
将推拉框架置于非对称性户籍改革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中，刻画了户籍与城市公共服务脱

钩、农业户籍不与土地权益脱钩的制度改革，以及土地预期价值提升下农民工户籍和土地

流转决策。 实证研究支持了理论分析结论，证明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提高和土地预

期价值提升是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两个经济动因。 由此进一步分析表明，存在大量保

留农业户籍和耕地承包权的农民工家庭无劳力耕种承包地。 这种“人地分离”是导致耕

地撂荒的重要原因。 综上，本文建议，针对农民工家庭不愿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政府应

制定更明确的惩治和管理规定，以提高撂荒耕地成本，从根源上降低撂荒意愿；针对农民

工家庭因其耕地细碎、偏远、耕作条件差等原因无法自行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需地方政

府扶持性协调，出资改善耕种条件，鼓励以耕地经营权入股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府

与农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合力推动撂荒地复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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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我国经济结构变迁引致农业部门劳动力资源和耕地资源大规模减少，提高耕地经营效率已成

为保障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关键。 户籍归属与耕地所有权和承包权高度关联。 据统计，
占我国总人口 ５４. ６％ 的 ７. ７１ 亿农业户籍人口中，①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以下简称农民工）近 ３
亿人，举家进城务工经商 ３０００ 多万户。②农民工大都在时空上与农业和农村脱离，但仍与务农农民

一样属农业户籍人口，保留村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享有集体土地共同所有权和承包权。 农业

部门普遍存在的“人户分离”和“人地分离”现象制约农地使用效率，户籍制度改革必须考虑土地经

营效率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
在城镇工作生活、户籍保留在农村的“人户分离”，是我国二元户籍制度渐进性改革和土地市

场化改革的伴生现象。 渐进性户籍制度改革具有城乡非对称特点：在城镇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与户

籍逐渐脱钩；而在农村地区，土地权益与农业户籍仍未脱钩。 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经济转型

期，农民工逐渐获得城市职工福利保障，在取得与城镇户籍职工同等福利保障前，继续保留其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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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对应的土地权益，避免农民工受经济波动冲击成为没有保障的绝对贫困人群，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享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实践。 户籍非对称改革下，城市户籍吸引力不断下降，而农业

户籍的吸引力则随着土地市场化改革上升，并成为影响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意愿的两股重要经济

力量。
已有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民工转变户籍起到促进作用，本文在非对称性

户籍改革分析框架下的研究得出不同结论，即农民工市民待遇的提高不仅不会促进其将农业户籍转

变为城镇户籍，反而会增强其保留农业户籍的意愿，并通过实证分析对这一结论进行了检验。 本文结

论意味着，在尊重农民工户籍选择下，农民工“人户分离”将与农民工市民化在一段时期内并存。
本文从农业农村视角切入，进一步探究农村“人户分离”对耕地经营效率的影响。 农民工保留

农业户籍和集体土地共同所有权及承包权，其家中无劳力耕种承包土地现象非常普遍。 承包土地

却不经营的“人地分离”农户的存在，既是我国许多地区存在耕地撂荒现象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

为土地从细分走向整合、从小规模家庭农场走向集约和规模经营提供了契机。 政府鼓励长期外出

务工家中无劳动力的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出租（转包）、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经

营权，以促进撂荒地规模经营。① 本研究围绕政策实践，首先探讨以出租方式流转经营权对土地使

用效率的影响，指出政府协调的重要作用，然后针对由进城务工农户主观行为和客观条件所致的两

类耕地撂荒情况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制定法规方式避免和制约主观弃耕行为，通过政府、农户和村

民委员会或集体经济组织三方协同，以经营权入股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方式解决客观条件导

致的弃耕问题。
本文主要贡献为：首先，尝试研究非对称户籍改革下农民工户籍选择对农地经营效率的影响，

为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其次，丰富了农民工户籍选择的理论分析和实

证研究。 本文将推拉分析框架置于户籍渐进性改革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中，分析非对称户籍改革对

农民工户籍决策的影响机理。 模型刻画了农民工户籍和土地流转选择，明晰了城市公共服务均等

化程度与城市公共服务绝对水平的不同作用，这是已有文献尚缺乏的新尝试；在实证研究中选取与

既有研究不同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代理变量，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 最后，针对“人地分离”农
户导致的耕地流转和耕地被主动撂荒与被动撂荒情况，分析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及提高耕地经

营效率的解决方案，为国家实施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和文献评述；第三部分构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第

四部分探讨“人地分离”下的耕地使用效率和政府协调问题；最后一部分是全文小结和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和文献评述

（一）二元户籍制度非对称改革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一项核心制度，其设立的直接原因是“一五”时期实施重工

业优先的国家工业化战略。 重工业具有资本密集和就业岗位少的特点，为促进农业部门产品剩余

对工业部门的支持、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建

立。 其基本特征是城镇户籍居民享有粮食、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农业户籍居民的生活、就
业和养老保障是农村土地；农业户籍转换为城市户籍受到严格管控（林毅夫，２００８；吴敬琏，２０１０；
王海光，２００３，２０１１；蔡昉，２００９）。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党中央确立了我国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国家发展战略重点转向如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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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农业农村部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２０２１ 年）。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①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
适应发展战略转变需要，政府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起先后出台文件指导和规范渐进性户籍制度

改革（田明等，２０１９），以推动劳动力城乡和部门间流动。
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经历了从解除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全面废除粮食等食品定量销

售制度，到逐步突破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再到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放宽城镇落

户条件（蔡昉，２０１０；赵军洁和张晓旭，２０２１）。 渐进性户籍改革具有城乡非对称特点。 在城镇地

区，户籍与劳动就业、医疗保健、教育等保障制度逐渐脱钩，进城务工农民因无城市户口遭遇的就业

机会不公平、待遇不平等和权益无保障状态逐步得到改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不断提升（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课题组，２０１１；佟大建等，２０２２）。 在农村地区，户籍与土地权益并不脱钩。 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身份主要以户籍来辨识的做法，从 １９５０ 年代合作社时期一直沿用至今（马翠萍和郜亮亮，
２０１９）。 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须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

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② 这意味着对于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户，只要保留农业户籍就

仍然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享有集体所有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③ 农村土地是农业户籍居民生活、就业和养老保障的

来源，当能够替代土地的各种保障制度还在建设和完善中，在农民工尚未取得与城镇户籍职工同等

的福利保障前，农业户籍与土地权益脱钩的条件并不成熟（吴春香，２０１６）。
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经济转型期，农民工正逐渐获得城市职工福利保障，但在保障尚未

完善时，继续保留农业户籍的土地权益十分必要，可以避免农民工受经济波动冲击成为绝对贫困人

群。 兼顾农民工双重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体现。
（二）农民工户籍选择意愿

城乡户籍非对称改革为农民工提供双重权益保护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城乡户籍对他们的相

对重要性，从而影响其户籍选择意愿和行为。
首先，城镇户籍对农民工的重要性不断下降。 主要表现为：其一，城市就业户籍歧视逐渐弱化。

竞争性较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非公有单位对农民工几乎没有就业歧视；垄断性较强的公有单位或

公共部门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近年来大幅下降（孙婧芳，２０１７；李实和吴彬彬，２０２０）。 其二，义务

教育的限制大幅下降。 ２００１ 年国务院提出要重视解决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义务教育

阶段不应受户籍限制。 ２００６ 年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条文写入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
成为全国统一的公共政策。 实践上，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３—５
岁随迁儿童入园率、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的在校率不断上升。④ 其三，医疗保险差异不断缩

小。 自 ２００９ 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

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进城务工农民可在城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在农村老家

参加新农合。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要求各省市整合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制度上消除了城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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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１９８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通过）。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２０１６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
具体统计数据参见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农民工随迁子女学前和义务教育已经有了较大改善，但异地高考仍然是困扰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

难题。



民医疗保险差异。 此外，逐步推进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也减少了户籍对就医报销的限制。
其四，住房逐步被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２００６ 年国务院发布相关政策文件，强调要逐步健全覆

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采取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等

多种方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① 实践上，部分城市

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公租房居住准入也在逐步有条件放开和兑现。 但鉴于条件制约，大部分城市在

落实农民工住房政策上成效还不显著（赵晔琴，２０１５）。 其五，城市落户的藩篱不断拆除。 ２０２０ 年

后，除超大城市，我国其余城市户口均对农民工开放，户籍制度不再成为农民工城镇落户的障碍

（张车伟等，２０２２）。
其次，农业户籍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土地的保障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其一，承包地的就业收入保障功能变得相当弱。 根据原卫计委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

动态监测调查，承包地平均收入、转租收入以及集体分红三项加总的农民财产性收入仅占家庭

收入的 １. ２５％ 。 ２０１９ 年一项关于北京市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平均土地流转收

入为 １８９１ 元，外出务工年收入为 ７０５０２ 元，两者之比仅为 ３. ５３％ 。② 其二，耕地的养老保障作用

（以租金测算）也在下降。 根据王亚辉等（２０２０）的测算，以农民因年龄大而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活

动时转出拥有承包权的耕地所获得的租金，定义耕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按 １９８６ 年不变价格计算，
全国层面人均耕地养老保障价值从 １９８６ 年的 ５５０ 元 ／ 年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５０ 元 ／ 年，降幅达 ７２％ 。
其三，通过征地或上市变现的土地财产价值大幅提升。 一个重要变化是国家规定征地的土地补

偿费与安置补助费之和大幅提高，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为最高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年产值的 ２０ 倍，２０
世纪末提高至 ３０ 倍，２０１９ 年起不再规定补偿倍数，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指定公

布区片综合地价确定。③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法律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自主权。
２０１５ 年我国启动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制度改革试点，允许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等入市、同权同价。④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的《土地管理法》标志着改革从试点步入全面实施。⑤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显化了

集体土地价值，大幅增加了农民土地财产收入。 征地或上市变现已经成为农户对土地保障功能的

最大预期。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７４. ３６％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但愿意变为本地（城市）户口的仅占 ３５. ０９％ ，近年来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意愿逐渐下降（苏红健，
２０２０）。 城镇户籍经济重要性下降、农业户籍的经济价值提升，可能是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重要

经济原因。
不少文献关注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内容的户籍改革对农民工户籍选择的影响，普遍做

法是以人口迁移推拉理论为分析框架。 一部分文献关注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影响，认为人口

从农村迁入城市是为了寻求生活条件改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来生活条件改善，对农民

工落户城市起到拉力作用。 以农民工在就业城市的社会保险和教育保障为公共服务均等化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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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０６〕５ 号）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数据源自 ２０１９ 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组织的“北京市进城务工农民的市民化意愿、能力和程度调查”。
见 １９８２ 年批准实施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１９９８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土地管理法》和 ２０１９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土地管理法》。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

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



变量的经验分析，支持了相关理论假说（王桂新等，２０１５；秦立建等，２０１７；陈虹等，２０１９；刘涛等，
２０１９；李海荣和杨晓楠，２０２１；宋丽敏和张铭志，２０２２）。 另一部分文献关注公共服务绝对水平的

影响，认为迁入地城市公共服务绝对水平越高，对农民工落户的促进作用越大，对其落户决策形

成拉力。 以市政建设、公共设施、居住舒适度、居住城市的中小学师生比、每万人医院床位数、每
万人医生数等为公共服务水平代理变量的经验分析，支持相关假说（邹一南，２０２１；陈诚和杨巧，
２０２１）。 既有文献所得基本结论如下：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和公共服务绝对水平均对农民工转变

城市户籍产生促进作用。
本文将推拉分析框架置于户籍非对称改革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中，得出与已有文献不同的结论：

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提升，意味着农民工无需城市户籍即可享受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故城市

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高，农民工对户籍依赖程度越低，其户籍转变意愿越弱。
选择保留农业户籍可以降低农民工获得农村土地权益的不确定性。① 对农村土地资产经营的

牵挂和权益损失的担忧，是农民工落户意愿不高最重要的原因（程郁等，２０２２）。 土地财产价值对

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拉力作用已被许多经验分析支持。 这些文献或以与老家农地相关联的年

总收入，或以农民工是否拥有宅基地或承包地，作为土地财产价值的代理变量（秦立建等，２０１７；
蒋芮等，２０１８；邹一南，２０２１；宋丽敏和张铭志，２０２２）。 征地及其收益的市场化是近年影响土地财

产价值预期的最重要变化。 周宁等（２０２０）、钱龙和罗必良（２０２２）使用 ２０１９ 年江苏省农民工样

本调查数据，将老家宅基地和承包地被征收的预期补偿款收益作为土地财产价值的代理变量，分
析了征地对农民工户籍意愿的影响。 与之类似，本文以农民工户籍地所在区县征地状况作为其

预期土地财产价值兑现概率的代理变量，检验其对农业户口意愿的影响，同时较好解决了内生性

问题。

三、 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

上节分析得出，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与农地财产价值预期，是推动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

两股重要力量。 本节首先构建一个简单模型对上述理论逻辑给出更严谨刻画，并引出农民工土地

流转决策问题，为第四部分的讨论提供基础，然后对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一）农民工户籍决策模型

１． 基本设定

设获得城市户籍的务工者从城市公共服务中获得的收益服从分布 ｖ ～ Ｆ（·），ｖ∈［０，ｖ］，其中ｖ
足够大。②无城市户籍者可享受部分城市福利，记该比例为 α∈（０，１），此参数衡量公共服务均等化

程度。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单位土地预期收益（政府征地或建设用地上市产生的收入）为 ｑ ＞ ０。
务工者预期土地出售概率为 θ∈（０，１）。

设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可获得收入 ｗ ＞ ０。 每个农业人口拥有一单位土地。 若农户在当地，其出

租或者耕种土地可获得的净收益为 ｒ ＞ ０。 在城市务工的农户为获得相关收益，须付出交易成本

ｃ ＞ ０（如沟通协商产生的成本）。 交易成本服从分布 ｃ ～ Ｇ（·），ｃ∈［０，ｃ］，满足ｃ ＞ ｒ。 若农地入市，
农民工将获得收益 ｑ ＞ ０。 现实中，农地入市收益远大于农业收入，假设 ｑ ＞ ｒ。 为简化分析，模型中

不区分农户的决策与其家庭的决策。 换言之，模型中农民工个体的决策亦可被理解为其家庭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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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户口如果全户迁出，土地将被村集

体收回；如果只是个人迁出，原户口本上还有其他人，且在承包期内，土地将不予收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

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指出，维护进城农户土地承包权益，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 但对于户

口迁出的家庭成员，承包期满之后是否还拥有签订新一轮土地承包的权利，目前还没有文件做出明确规定。
这一条件保证总有一部分农民工选择放弃农业户籍。



体决策。
２． “人户分离”农户现象和土地流转决策

农民工在土地出售冲击发生前进行户籍决策。 若征地或土地上市发生，由于 ｑ ＞ ｒ，农户必接

受征地或将土地上市交易。 反之，农民工需决定是否将农地转包。 决策具体时序和对应农地产生

的事后收益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农民工户籍、土地流转决策与农地事后收益

如图 １，农民工的户籍决策将产生“人户分离”农户与城市居民。 若农民工选择保留农业户籍，
就成为居住和工作在城市、与农业经济农村生活脱钩的农户；若农民工放弃农业户籍，即变更为在

城市居住和工作的城市居民。
“人户分离”农户依然拥有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 给定征地或土地上市没有发生，其理

性决策下获得的土地收益为 ｍａｘ｛ ｒ⁃ｃ，０｝。 因此，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预期收益为：
Ｕ１（ｃ） ＝ ｗ ＋ αｖ ＋ θｑ ＋ （１ － θ）ｍａｘ｛ ｒ⁃ｃ，０｝

　 　 上式中，αｖ 反映农民工在无城市户籍情况下享有的部分城市公共福利；θｑ ＋ （１ － θ）ｍａｘ｛ ｒ⁃ｃ，
０｝刻画农业户籍对应土地享有的潜在预期收益。

若农民工放弃农业户籍，将面临未来不再享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承包权的风险。 为简化

分析，假设其放弃农业户籍后不再享有农村土地共有产权和承包权。 此决策下农民工的收益为：
Ｕ０ ＝ ｗ ＋ ｖ

　 　 显然，农民工选择成为“人户分离”农户当且仅当Ｕ１（ｃ） ＞ Ｕ０，即：

ｖ ＜ θｑ ＋ （１ － θ）ｍａｘ｛ ｒ⁃ｃ，０｝
１ － α （１）

　 　 上式表明，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评价较低时成为“人户分离”农户。 图 ２ 刻画农民工在

不同（ｖ，ｃ）组合下的最优户籍及土地流转决策，阐释了两类决策之间的关联和区别。 一部分“人户

分离”农户的土地荒置（图 ２ 左上角区域），另一部分“人户分离”农户的土地进行了流转（图 ２ 左下

角区域）。

由式（１），农民事前放弃户籍的概率为ｐ０ ＝ ∫ｃ０ １ － Ｆ θｑ ＋ （１ － θ）ｍａｘ｛ ｒ⁃ｃ，０｝
１ － α

■

■
|

■

■
|[ ]ｄＧ（ ｃ），得到比

较静态结论 ｄ ｐ０ ／ ｄθ ＜ ０ 以及 ｄ ｐ０ ／ ｄα ＜ ０。 由此，提出两个待检验命题：
命题 １：农民工预期土地财产价值兑现概率 θ 越高，农业户籍潜在收益越高，其放弃农业户口

的意愿越低。
命题 ２：农民工从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获得的收益 α 越高，其放弃农业户口的意愿越低。
（二）实证检验

本部分对上文两个命题进行检验。 对于命题 １，我们以农民工户籍所在县征地数量作为农民

工预期土地财产价值兑现概率的代理变量。 对于命题 ２，我们以农民工能否在流入地获得保障性

住房以及是否在流入地存在子女上学困难，作为农民工实际感受到的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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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农民工的最优户籍及土地流转决策

两个代理变量。
１．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和描述性统计

（１）数据来源

本文农民工数据来自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此数据覆盖面广，被广泛用于农民

工问题研究。 农民工户籍所在县征地数量来自全国征地信息共享平台，本文根据“批准年度”与
“批准文号”确定各县各年征地情况，再与监测调查中样本户籍地（县）逐一匹配。 农民工户籍所在

县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份，鉴于部分省份在全国征地信息共享平台上数据链接无法打开，本文删除了

相关省份数据，最终征地数据涉及省份共 ２１ 个。① 由于是县级层面征地数据，本文控制了同时影

响各县征地情况和农民工户籍转变意愿的县级宏观变量。 此外，为识别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户

籍选择的影响，我们还控制了农民工流入地宏观经济变量。 相关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

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 ＣＥＩＣ 数据库。 经各数据库匹配，最终使

用观测值数为 ４８２１１。
（２）变量选择和描述性统计

①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来自监测调查中的问题：“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

地”。 可选择答案为：“不愿意”、“没想好”和“愿意”，对应取值为 １、２ 和 ３。 刘涛等（２０１９）、王
军鹏和谭诗文（２０２２）将“不愿意”和“没想好”归为一类。 鉴于“没想好”这一答案没有明确户籍

选择指向，我们保留了三个选项。 使用的样本中，选择不愿意转换户籍的农民工占比达

４１. ３７％ ，另有 ２７. ７８％农民工表示没想好，仅 ３０. ８５％农民工愿意转换户籍，表明“人户分离”农
户比例较高。

②主要解释变量

主要解释变量有三个：“征地数量”、②“是否有子女上学困难”和“是否有保障性住房”。
“征地数量”为农民工户籍所在县征地宗数。③ 征地数量越多，农民工对土地财产价值提升和

快速兑现概率提升的预期越强烈。 考虑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行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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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１ 个省份分别是：安徽省、北京市、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海南省、河北省、湖北省、湖南省、吉林省、江西省、辽
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山东省、山西省、四川省、云南省、浙江省、重庆市。

本文关于征地代理变量的选取得益于审稿专家的建议，特此致谢。
除了征地宗数，我们还构建了该县是否征地、征地面积、征地面积占行政区域面积的比例三个变量，基于不同代理变量的

估计结果一致。 需要了解详细回归结果的读者，可联系作者。



等入市、同权同价的试点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且政府征地活动对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可能存在

滞后，本文使用 ２０１６ 年征地数据。 样本中农民工户籍所在县平均征地数量为 １１. １４ 宗。
“是否有子女上学困难”来自监测调查问卷中“目前在本地，您家是否有子女上学的困难”，为

虚拟变量；０ 代表没有困难，１ 代表有困难。 “是否有保障性住房”来自问卷中“您现住房属于下列

何种性质”；若住房性质为“政府提供公租房”或“自购保障性住房”，则取值为 １，表示有保障性住

房，否则取值为 ０。 与社会保险不同，教育和保障性住房需更多财政投入，资源更稀缺，农民工在子

女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方面的平等享有情况更能体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样本中，存在子女教育

困难农民工占比 １９. １７％ ，享受保障性住房农民工占比仅 １. ６３％ 。
③控制变量

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工能从征地中获得更多土地收益。 这将影响其户籍选择。 本文控

制了农民工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情况，主要包括“有承包地没有宅基地”、“有宅基地没有承包

地”和“有承包地也有宅基地”三个变量，控制组为“既没有承包地也没有宅基地”。①

农民工户籍所在县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影响该县征地数量，同时影响农民工是否放弃该地农业

户籍、转为流入地户籍。 为此，本文加入户籍地县级人均生产总值对数，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对数等控制变量。
农民工在流入地是否有子女上学困难、能否获得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既

可能源于户籍限制以及农民工家庭本身，也可能源于流入地教育服务和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后
者对所有本地城镇户籍家庭均有影响。 为了识别户籍限制导致的教育和住房保障服务均等化对

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须控制农民工个人和家庭特征以及影响流入地城镇家庭获得教育

和保障性住房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其中，流入地所在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相关变量包括：流入地所在城市人均 ＧＤＰ 对数、人均公共财政支出

对数、第二产业产值占比、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城市夜间灯光、城市建设用地占市辖区面积比重、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亿元）、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城市常住人口规模（万人）对数、小学生师

比、中学生师比。②

农民工家庭和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农民工家庭“是否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在本地是否有

收入太低的困难”、家庭人均月收入、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是否党员或团员、性别、年龄、受教育年

数、婚姻状况、医疗保险参保情况、户籍地是否是乡镇、流动范围等。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户籍转换意愿 １. ８９ ０. ８４ １ ３ 有承包地没有宅基地 ０. ０６ ０. ２４ ０ １

征地数量 １１. １４ １４. ４４ ０ １１４ 有宅基地没有承包地 ０. ２４ ０. ４３ ０ １

是否有子女

上学困难
０. １９ ０. ３９ ０ １ 有承包地也有宅基地 ０. ５１ ０. ５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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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既没有承包地也没有宅基地的农民工与拥有承包地或宅基地农民工的行为可能存在差异。 考虑到前者仍然拥有集体建

设用地的共同所有权和分配权，征地可能会对其行为产生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将其作为控制组。 将没有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样本删

除后的回归结果稳健。 感谢审稿专家对这一问题提出的建议。
夜间灯光数据来自红兰数据科学实验室，采取在 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米２ ）空间分辨率下，像素值取值范围在 ０—６３ 之间的平均

辐射像元值。



续表 １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有保障性

住房
０. ０２ ０. １３ ０ １

户籍县人均生产

总值对数
１０. １５ ０. ５７ ８. ７２ １３. ０２

流入地人均

ＧＤＰ 对数
１１. １１ ０. ５３ ９. ３８ １２. ２８

户籍县第二产业

增加值占比
０. ４３ ０. １２ ０. ０２ ０. ７８

流入地人均财政

支出对数
９. ４４ ０. ６ ８. ２４ １１. ６

户籍县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比
０. ３７ ０. ０９ ０. １２ ０. ８１

流入地第二产业

增加值占比
０. ４３ ０. １ ０. １９ ０. ７１

户籍县人均公共

财政收入对数
７. ３６ ０. ７６ ５. ４８ １０. ６９

流入地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比
０. ５ ０. １２ ０. ２６ ０. ８ 是否男性 ０. ５２ ０. ５ ０ １

流入地城市

夜间灯光
１６. １８ １３. ８８ ０. ４１ ６１. ０１ 年龄 ３６. ０６ １０. ５７ １５ ９６

流入地城市建设用地

占市辖区面积比重
１１. ６３ ９. ８８ ０. ３ ４６. １２ 受教育年数 ９. ７ ３. ０９ ０ １９

流入地城市维护

建设资金支出
１９４. ５５ ３７５. ２８ ０. １６ １６２７. １ 是否是党员 ／ 团员 ０. ０９ ０. ２９ ０ １

流入地常住人口

城市化率
０. ６６ ０. １４ ０. ３ １ 是否处于婚姻状态 ０. ８２ ０. ３８ ０ １

流入地城市常住

人口规模对数
６. ４１ ０. ７７ ３. ２ ８. ０４２ 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数 ７. ５６ ０. ７２ － １. ９５ １０. ６

是否有义务教育

阶段的孩子
０. ３６ ０. ４８ ０ １

是否参与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
０. ８３ ０. ３８ ０ １

流入地小学生师比 １８. １９ ２. ７ １０. １５ ２４. ９６
是否参与城镇

职工医保
０. １７ ０. ３７ ０ １

流入地中学生师比 １２. ２８ ２. ２２ ６. ６６ ２１. ９６ 户籍地是否是乡镇 ０. ０９ ０. ２９ ０ １

是否在流入地

有收入困难
０. ４３ ０. ５ ０ １ 是否跨省流动 ０. ４７ ０. ５ ０ １

居留意愿：
不打算留在本地

０. ０３ ０. １６ ０ １ 是否跨市流动 ０. ３２ ０. ４７ ０ １

居留意愿：没想好 ０. １６ ０. ３７ ０ １ 观测值 ４８２１１

　 　 ２． 估计结果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多值离散选择变量。 尽管被解释变量部分取值“不愿意”和“愿意”可以排

序，但“没想好”并没有明确户籍选择指向，不便于排序。 根据 Ｌｏｎｇ ＆ Ｆｒｅｅｓｅ（２０１４），此类仅可部分

排序的离散选择模型更适合使用多项选择模型进行估计。 理论上这些选项相互独立，ＩＩＡ 检验也

验证了其独立性。① 因此，我们使用多项选择模型（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进行估计。 表 ２ 列出了

估计系数和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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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使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得到的卡方值均为负数，根据 Ｌｏｎｇ ＆ Ｆｒｅｅｓｅ（２０１４），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为负数表明没有违背 ＩＩＡ 假设。



表 ２ 估计结果表明，征地数量增加 １ 宗会使农民工愿意转换户籍的概率降低 ０. ００１２，不愿意

转换户籍的概率提高 ０. ００１，但征地对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不明确的概率影响不显著。 这说明征

地数量增加可能增强农民工对土地财产升值和快速兑现的预期，进而降低其户籍转换概率，增加其

成为“人户分离”农户的可能性。
在流入地没有子女上学困难问题或者是获得了保障性住房的农民工，直接感受到城市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福利。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与没有子女上学困难的农民工相比，存在子女上学困难问

题的农民工转变为流入地城镇户籍的概率将提高 ０. ０３１９，不愿意转换户籍的概率则降低 ０. ０３４５。
是否有保障性住房对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影响的估计结果不显著，可能与该变量的变异性太小有

关。 从数值上看，与没有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农民工相比，有保障性住房的农民工愿意转换户籍的概

率更低，不愿意转换户籍的概率更高。 这说明农民工不用凭借城市户籍即享受到城市教育和住房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福利，是其户籍转换意愿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而言，征地数量增加可能增强农民工对土地财产价值提升和快速兑现的预期，促使其保留

农业户籍以获得土地收益。 城市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服务均等化程度提升，城镇户

籍相对重要性下降。 这些因素均是农民工不愿意转换户籍、成为“人户分离”农户的重要原因，命
题 １ 和命题 ２ 得证。
表 ２ 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系数 边际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没想好 愿意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征地数量
－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８）
－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２）

是否有子女上学困难
０. ０９１８∗∗∗

（０. ０３２８）
０. １９１２∗∗∗

（０. ０２９８）
－ ０. ０３４５∗∗∗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３１９∗∗∗

（０. ００５５）

是否有保障性住房
－ ０. １０９９
（０. ０９１２）

－ ０. ０８８４
（０. ０８７８）

０. ０２４４
（０. ０１９１）

－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１６０）

－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１５５）

流入地人均 ＧＤＰ 对数
０. １８５２∗∗∗

（０. ０５３５）
０. ０６８５

（０. ０５６２）
－ ０. ０３１１∗∗∗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３２３∗∗∗

（０. ００９７）
－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１０１）

流入地人均财政支出对数
－ ０. １８００∗∗∗

（０. ０４１８）
０. １５５８∗∗∗

（０. ０４８５）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８９）
－ ０. ０４９５∗∗∗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４６４∗∗∗

（０. ００９５）

流入地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 ２. ７４２０∗∗∗

（０. ４７６６）
－ ４. ５１１７∗∗∗

（０. ４８１９）
０. ８８７４∗∗∗

（０. ０９６６）
－ ０. １９２９∗∗

（０. ０９１２）
－ ０. ６９４５∗∗∗

（０. ０９２２）

流入地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 ２. ３３７５∗∗∗

（０. ５０８８）
－ ２. ８５７６∗∗∗

（０. ４９７１）
０. ６３５９∗∗∗

（０. １０１６）
－ ０. ２４５１∗∗

（０. ０９７２）
－ ０. ３９０９∗∗∗

（０. ０９４８）

流入地城市夜间灯光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０１４）
－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３）
流入地城市建设用地占

市辖区面积比重

－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３）
－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０３）

流入地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流入地常住人口城市化率
０. ４３１１

（０. ２７４３）
０. ８１８３∗∗∗

（０. ２２７７）
－ ０. １５２８∗∗∗

（０. ０４９４）
０. ０２１４

（０. ０５３８）
０. １３１４∗∗∗

（０. ０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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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估计系数 边际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没想好 愿意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流入地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对数
－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２２１）

０. ０９９８∗∗∗

（０. ０１９４）
－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４４）
－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２１４∗∗∗

（０. ００３５）

是否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２６７）
－ ０. ０３９９
（０. ０２７０）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４９）
－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４９）

流入地小学生师比
－ ０. ０３４８∗∗∗

（０. ００６０）
－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１１）
－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１）

流入地中学生师比
０. ０２３２∗∗∗

（０. ００７１）
－ ０. ０６１７∗∗∗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１５）
－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０１８）

是否在流入地有收入困难
－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２４２）

０. １０９９∗∗∗

（０. ０２５７）
－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０４９）
－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２２７∗∗∗

（０. ００５１）

居留意愿：不打算留在本地
－ １. ４１９９∗∗∗

（０. ０８５７）
－ ２. ６４８４∗∗∗

（０. １３２０）
０. ４０４９∗∗∗

（０. ０１１３）
－ ０. １５１０∗∗∗

（０. ０１０４）
－ ０. ２５３９∗∗∗

（０. ００５９）

居留意愿：没想好
０. ４３４９∗∗∗

（０. ０３２１）
－ １. ４０６２∗∗∗

（０. ０４０５）
０. ０５４３∗∗∗

（０. ００６９）
０. １９０６∗∗∗

（０. ００７４）
－ ０. ２４４８∗∗∗

（０. ００４１）

有承包地没有宅基地
－ ０. ３４３２∗∗∗

（０. ０５４５）
－ ０. ４３６１∗∗∗

（０. ０５６９）
０. ０９６５∗∗∗

（０. ０１２０）
－ ０. ０３７２∗∗∗

（０. ００９１）
－ ０. ０５９３∗∗∗

（０. ００８９）

有宅基地没有承包地
－ ０. ２９８７∗∗∗

（０. ０３４２）
－ ０. ４３４７∗∗∗

（０. ０３８２）
０. ０９０２∗∗∗

（０. ００７６）
－ ０. ０２７５∗∗∗

（０. ００６１）
－ ０. ０６２７∗∗∗

（０. ００６５）

有承包地也有宅基地
－ ０. ４５４９∗∗∗

（０. ０３２９）
－ ０. ６２３９∗∗∗

（０. ０３７７）
０. １３１２∗∗∗

（０. ００７３）
－ ０. ０４１７∗∗∗

（０. ００５９）
－ ０. ０８９５∗∗∗

（０. ００６８）

户籍县人均生产总值对数
－ ０. １０５３∗∗∗

（０. ０３６９）
－ ０. １９０７∗∗∗

（０. ０４１８）
０. ０３６２∗∗∗

（０. ００７９）
－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７１）

－ ０. ０３０２∗∗∗

（０. ００８０）

户籍县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０. ５２１２∗∗∗

（０. １７５０）
０. ５００６∗∗∗

（０. １８６５）
－ ０. １２５１∗∗∗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６５８∗

（０. ０３４２）
０. ０５９４

（０. ０３６２）

户籍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 ０. １３６２
（０. １８５４）

－ ０. １０１３
（０. ２０２２）

０. ０２９１
（０. ０３７６）

－ ０. ０１９６
（０. ０３７３）

－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４００）

户籍县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对数
－ ０. １４２９∗∗∗

（０. ０２３７）
－ ０. ０８４７∗∗∗

（０. ０２６４）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０５３）
－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０４３）
－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４８）

是否是男性
－ ０. ０５７７∗∗

（０. ０２３７）
－ ０. ０７６４∗∗∗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４４）
－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４６）

－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０４０）

年龄
－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３）

受教育年数
０. ０４０２∗∗∗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７０５∗∗∗

（０. ００４７）
－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００９）

是否是党员 ／ 团员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３３３）
－ ０. １４０３∗∗∗

（０. ０４５１）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０６１）
－ ０. ０２９０∗∗∗

（０. ０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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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估计系数 边际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没想好 愿意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是否处于婚姻状态
－ ０. １２８２∗∗∗

（０. ０３６７）
－ ０. １５６２∗∗∗

（０. ０３５５）
０. ０３４６∗∗∗

（０. ００７４）
－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０６８）
－ ０. ０２１４∗∗∗

（０. ００６６）

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数
－ ０. ０３９７∗∗

（０. ０１６４）
－ ０. ０１９２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３５）
－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３１）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３４）

是否参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 ０. １１４８∗∗∗

（０. ０３８５）
－ ０. １８７３∗∗∗

（０. ０３９８）
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０８４）
－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６５）

－ ０. ０２９１∗∗∗

（０. ００７０）

是否参与城镇职工医保
－ ０. ０７８７∗∗

（０. ０３３３）
－ ０. ０２９５
（０. ０４０２）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０７９）
－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７２）

户籍地是否是乡镇
０. ０９４４∗∗

（０. ０３８０）
０. ０９７１∗∗

（０. ０４２５）
－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０８３）

是否跨省流动
－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３６０）

－ ０. ０８０４∗∗

（０. ０３３０）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６９）
－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６３）

是否跨市流动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３５２）
０. ０９７９∗∗∗

（０. ０３０２）
－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０６３）

常数项
４. １２３２∗∗∗

（０. ５７９６）
３. ０１２０∗∗∗

（０. ５７０６）

观测值 ４８２１１

　 　 注：估计系数以“不愿意”转换户籍的农民工作对照组，边际效应为其他变量取均值条件下各变量的边际效应。 括号中数值为

重复抽样 １００ 次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１％ 、５％ 、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 如无特别说明，以下表格中该表述含义

相同。

３． 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问题

前述分析尽可能控制了同时影响关键解释变量（户籍所在县征地数量、是否有子女上学困难

以及是否有保障性住房）与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因素，但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度量误差等原

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由于使用多项选择模型进行估计，本文采用控制函数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

生性问题。 内生性问题源于内生变量与扰动项相关，可通过将内生变量中与扰动项相关的部分作

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得以缓解。 具体操作步骤与工具变量估计相似。 第一步使用模型所有外生变

量和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回归，分离出内生变量的外生部分和残差项，残差项即导致内生变量与主

回归扰动项相关的因素。 第二步将第一步得到的残差项作为控制变量加入主回归。 由于使用的是

估计出来的残差项作为控制函数，可能存在抽样误差，在第二步回归时我们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得到

一致的标准误。 残差项的显著性可用于检验解释变量的内生性。①
控制函数法也依赖于工具变量。 本文使用“２０１４ 年农民工户籍所在区县的财政支收差额”和

“２０１５ 年农民工户籍所在城市人均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征地数量的工具变量；使用“流入地所在城

市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农民工中，子女在本地上学的比例”和“流入地所在城市有保障性住房的

农民工比例”分别作为是否有子女上学困难和是否有保障性住房的工具变量，城市层面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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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控制函数法的介绍参见 Ｐｅｔｒｉｎ ＆ Ｔｒａｉｎ（２０１０）、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１５）。



子女上学占比和保障性住房占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该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这些工具变

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显而易见，其外生性稍后通过其他方式检验。
控制函数法估计结果见表 ３ Ｐａｎｅｌ Ａ。 从结果来看，所有残差项均显著，说明分析中确实存

在内生性问题。 与表 ２ 估计结果相比，是否有保障性住房的边际效应从不显著变得显著，所有

内生变量边际效应的符号未发生变化，但数值变得更大。 这说明估计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前述

结论。
（２）征地变量的含义

县级层面征地数据可能代表户籍县经济发展状况，能否指代农民工对土地财产变现预期可能

存疑。 本文除了尽可能控制户籍所在县经济发展状况外，还在表 ２ 回归的基础上加入征地数量与

农民工土地拥有状况的交互项。 表 ３ Ｐａｎｅｌ Ｂ 第 １—３ 列显示，征地数量的边际效应不显著，但征地

与土地的交互项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不愿意转换户籍的概率。 换言之，征地不会影响没有土地农民

工的户籍决策，但会显著提高有土地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概率。 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县级层面

征地数量可以指代土地财产变现预期的信息：如果这一变量代表的是地区经济发展等其他信息，是
否有土地的农民工在面对征地时不会有显著差异。①

（３）因变量合并选项以及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此前分析中，我们将户籍转变意愿分为三种选项进行回归，也有研究将“没想好”和“不愿

意”合并处理（刘涛等，２０１９；王军鹏和谭诗文，２０２２）。 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将“没想好”和

“不愿意”合并为“不愿意”，考察土地财产兑现预期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

的影响，并基于控制函数法中的工具变量，使用 ２ＳＬＳ 方法估计线性概率模型，检验工具变量有

效性。
表 ３ Ｐａｎｅｌ Ｂ 第 ４ 列再次验证了表 ２ 结论：征地数量增加，以及减少子女上学困难、增加农民工

获得保障性住房等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措施，将显著降低农民工转换户籍的意愿。 Ｐａｎｅｌ Ｂ 第 ４
列回归的一阶段 Ｆ 值大于 １０，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均不显著，说明工具

变量满足外生性。 该结果表明控制函数法中使用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４）城市落户门槛指数作为城市层面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综合代理变量

本文还使用流入地所在城市落户门槛指数作为城市层面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综合代理变

量，替代农民工感受到的子女教育和保障性住房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估计其对农民工户籍转换意

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与征地的交互效应。 一般而言，城市落户门槛越高意味着户籍含金

量越高，而户籍含金量体现了是否拥有该城市户籍所能享受到的各项福利差异。 在享有城市公共

服务方面的户籍差异，即为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 由于因变量度量的是农民工在符合本地落

户条件下的落户意愿，因而城市落户门槛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度量的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而非落

户限制对户籍转变意愿的影响。 张吉鹏等（２０２０）使用城市落户门槛指数研究了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 本文使用等权重法计算的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城市落户门槛综合指数，②参照张

吉鹏等（２０２０）的做法，使用“１９９０ 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和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城市户籍门槛综合指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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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也使用 ２０１７ 年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农户样本检验了征地对农户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 此数据库的征

地变量是农户家庭是否曾经历过征地，能更精确识别被征地家庭。 回归结果表明，此征地变量与县级征地变量得到的结论一致，
即当农民工或农户面对征地进而形成土地财产升值兑现预期时，他们会降低户籍转换意愿。 由于浙江大学数据中农民工样本很

少，且缺少公共服务变量，而我们的研究主体是农民工，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更能满足研究要求。 受篇幅所限，我们未将估

计结果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城市落户门槛综合指数有三种计算方式，分别为投影寻踪法、等权重法和熵值法。 我们也使用了另外两种方法计算的城

市落户门槛综合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并无显著差异。



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城市户籍门槛综合指数的工具变量。
与 Ｐａｎｅｌ Ｂ 第 ４ 列相同，Ｐａｎｅｌ Ｂ 第 ５ 列合并户籍转变意愿选项，并增加了征地数量与城市落

户门槛指数的交互项，使用 ２ＳＬＳ 方法估计。 结果显示，在城市落户门槛均值水平上（０. ３１５２），征
地数量增加 １ 宗将使农民工愿意转换户籍的概率降低 ０. ００５３，而在征地宗数均值水平上

（１１. ６４），城市落户门槛综合指数每降低一个标准差（０. １５），农民工愿意转换户籍的概率将下降

０. １０１１。 城市落户门槛与征地数量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征地带来的土地财产价值兑现

概率提升，城镇户籍对解决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的吸引力将下降。 该结果也表明本文结论的

稳健性。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Ｐａｎｅｌ Ａ：控制函数法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估计系数 边际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没想好 愿意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征地数量
－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０２０１∗∗∗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０４９）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４９）

是否有子女上学困难
６. ５３１５∗∗∗

（０. ９９６１）
９. ２５２７∗∗∗

（０. ９１４３）
－ ０. ７５９∗∗∗

（０. ０２９２）
－ ０. ０５０１
（０. ０９８８）

０. ８０９∗∗∗

（０. ０９２１）

是否有保障性住房
－ １. ０６９５∗

（０. ６０７７）
－ ３. ５７７８∗∗∗

（０. ７０１７）
０. ３７６∗∗∗

（０. ０９９５）
－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７０）
－ ０. ２８∗∗∗

（０. ０１４６）

残差项：征地数量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０２８）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７４９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５）

残差项：是否有子女上学困难
－ ６. ４５４７∗∗∗

（０. ９９７４）
－ ９. ０６６２∗∗∗

（０. ９１９４）
１. ８９６∗∗∗

（０. ２０３）
－ ０. ６∗∗∗

（０. １９５）
－ １. ３０３∗∗∗

（０. １８２）

残差项：是否有保障性住房
１. ０１６０

（０. ６３８５）
３. ５３６７∗∗∗

（０. ７０８６）
－ ０. ５５２∗∗∗

（０. １４６）
－ ０. ０７８０
（０. １３１）

０. ６３０∗∗∗

（０. １５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４０２７２ ４０２７２

Ｐａｎｅｌ Ｂ：征地变量含义、合并因变量、替换解释变量以及工具变量有效性（边际效应）

变量名称

因变量：户籍转变意愿 因变量：是否愿意转变户籍

（１） （２） （３） （４） （５）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征地数量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３）
－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０４５）

是否有子女上学困难
－ ０. ０３４８∗∗∗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３２１∗∗∗

（０. ００５９）
１. １６５０∗∗∗

（０. ２３４３）

是否有保障性住房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１７９）
－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１９３）

－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１５８）

－ ０. ６５２５∗∗∗

（０. １５３７）

有承包地没有宅基地
０. ０７７４∗∗∗

（０. ０１３３）
－ ０. ０３０２∗∗

（０. ０１２４）
－ ０. ０４７２∗∗∗

（０. ０１１０）

有承包地没有宅基地 × 征地数量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８）
－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８）

－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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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Ｐａｎｅｌ Ｂ：征地变量含义、合并因变量、替换解释变量以及工具变量有效性（边际效应）

变量名称

因变量：户籍转变意愿 因变量：是否愿意转变户籍

（１） （２） （３） （４） （５）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有宅基地没有承包地
０. ０８６５∗∗∗

（０. ００８４）
－ ０. ０２４４∗∗∗

（０. ００７０）
－ ０. ０６２１∗∗∗

（０. ００７０）

有宅基地没有承包地 × 征地数量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５）

有承包地也有宅基地
０. １１７４∗∗∗

（０. ００７３）
－ ０. ０４０５∗∗∗

（０. ００６６）
－ ０. ０７６９∗∗∗

（０. ００６７）

有承包地也有宅基地 × 征地数量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４）

城市落户门槛指数
１. ４５３７∗∗∗

（０. ２０７２）

城市落户门槛指数 × 征地数量　
－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６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１２. １３４ ６８. ８３４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１３. ０４３ ３２. ７２５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Ｐ 值 ０. ９７０６ ０. ７３６８

观测值 ４８２１１ ４０２７２ ２７５２４

　 　 注：Ｐａｎｅｌ Ｂ 第 ４—５ 列使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其他估计使用重复抽样 １００ 次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标准误。 控制变量与表 ２ 相同。①①

４． 异质性分析

前面估计结果支持了两个理论命题。 本部分将进行异质性分析，着重考察不同土地平整程度、
户籍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年龄的农民工，面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土地价值兑现概率提升时的户

籍决策差异。 异质性分析使用与表 ３ 相同的工具变量、采用控制函数法解决内生性问题，表 ４ 列出

异质性分析的边际效应。②
（１）土地平整程度与户籍决策

土地平整程度影响土地收入，从而可能改变土地财产价值兑现概率提升对保留农业户籍的激

励。 本文使用户籍县坡度的标准差度量土地平整程度，③坡度标准差越大，土地平整程度越低。 估

计结果见表 ４ 第 １—３ 列。 结果显示，三个交互项中，是否有保障性住房与户籍县坡度标准差的交

互项显著，其他交互项均不显著。 显著项的含义是，户籍县土地越平整，获得保障性住房的农民工

保留农业户籍的概率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平整地更易于耕种和流转，农业经营收入较高，在其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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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鉴于城市落户门槛指数度量的城市层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可能影响农民工个人的收入、参保情况和居留意愿，我们

在落户门槛指数对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的估计中去掉了农民工收入、在本地是否存在收入困难、医疗保险参保情况和居留

意愿这几个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与表 ２ 相同。 感谢审稿专家对这一问题提出的建议。
本文通过加入交互项的方式进行异质性分析，由于关键解释变量是内生变量，因而交互项也是内生变量，其工具变量为

异质性变量与工具变量的乘积。
户籍县坡度标准差数据根据 ＮＡＳＡ ＳＲＴＭ 数据计算，使用坡度均值估计的结果与坡度标准差基本一致。 样本中坡度标准

差的均值为 ７. ０２，标准差为 ３. ６５，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０. ６９５ 和 １７. ６２。



件相同时，农民工获得保障性住房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更可能提高土地平整地区农民工保留农

业户籍的概率。 但征地数量和户籍县坡度标准差的交互项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土地平整带来的更

高农业经营收益远小于征地收益，不足以触动征地带来的财产性收益预期对农民工保留户籍的影

响，说明户籍与土地权益不脱钩对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激励并不因土地平整程度而发生变化。
（２）户籍地经济发展水平与户籍决策

户籍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土地财产价值和农业户籍含金量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公共服务

均等化和土地财产价值兑现对保留农业户籍的激励。 本文使用户籍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度量

户籍地经济发展水平（见表 ４ 第 ４—６ 列）。 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征地预期增强、
获得流入地保障性住房的农民工会进一步提高其保留农业户籍的概率。 这意味着城市公共服务均

等化和农地预期收益强化了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户分离”现象。
（３）年龄与户籍决策

不同年龄农民工的户籍决策差异是判断未来户籍制度改革影响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依据。 非

对称性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激励随着年龄降低逐渐减弱意味在当前户籍制度改

革趋势下，户籍城镇化和“人户分离”问题将随时间推移自然解决；反之，这些问题可能随时间推移

加剧。 表 ４ 第 ７—９ 列展示了年龄与非对称性户籍制度改革交互效应的估计结果，表明年龄越大的

农民工在面对征地预期增强时更愿意转换户籍，有子女上学困难、有保障性住房时更愿意保留农业

户籍。 换言之，老年农民工更重视城市户籍对其获得保障性住房的作用，而年轻农民工则更重视城

市户籍对其子女教育的作用，也更期望通过保留农业户籍获得土地财产价值。 上述结果表明，非对

称性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人户分离”及其土地经营问题并不会随时间推移自然消失：户籍与土地

权益不脱钩、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可能强化年轻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激励，而保障性住房供给

均等化则更会提升老年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概率。
表 ４ 异质性分析（边际效应）

变量

因变量：户籍转变意愿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征地数量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０８）
－ ０. ０３０１∗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２８）

－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２７）

是否有子女上学困难
－０. ７７１４∗∗∗

（０. ０３２３）

－ ０. ０４９３
（０. １１７５）

０. ８２０７∗∗∗

（０. １１６１）
－０. ８４０２∗∗∗

（０. １０９８）

０. ６６７２
（０. ８９５６）

０. １７３１
（０. ９１０８）

－０. ９４６７∗∗∗

（０. ０２２４）

－ 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２５５）

０. ９８３５∗∗∗

（０. ０１４０）

是否有保障性住房
０. ６０５５∗∗∗

（０. ００８５）
－０. ２９７２∗∗∗

（０. ００８５）
－０. ３０８３∗∗∗

（０. ００８１）
－０. ５４８０∗∗∗

（０. ０４３８）
－０. ２８３２∗∗∗

（０. ０４２１）
０. ８３１２∗∗∗

（０. ０３０２）
－０. ４０１５∗∗∗

（０. ０７１５）

０. ２４２３
（０. ５０３０）

０. １５９２
（０. ５０１９）

户籍县坡度标准差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０２４）

征地数量 × 户籍县坡

度标准差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是否有子女上学困难 ×
户籍县坡度标准差

－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１５５）

－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１３２）

是否有保障性住房 ×
户籍县坡度标准差

－０. １７８９∗∗∗

（０. ０４５８）
０. ０６８５∗

（０. ０３８５）
０. １１０４∗∗

（０. ０４５８）

户籍县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对数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１０４）

－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７９）

－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９５）

－ ０. ０２７６
（０. ０２５７）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０９７）

－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８３）

－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８１）

征地数量 × 户籍县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１４）

－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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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变量

因变量：户籍转变意愿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是否 有 子 女 上 学 困

难 × 户籍县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对数

０. ０６１７
（０. １０２６）

－ ０. ０８２５
（０. ０８９８）

０. ０２０８
（０. ０９４８）

是否有保障性住房 ×
户籍县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对数

０. ７９１９∗∗∗

（０. ２５４４）

０. ０４２４
（０. ２５６６）

－０. ８３４３∗∗∗

（０. ２６１８）

年龄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０７）

－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０７）

－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１５）

征地数量 × 年龄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１）

是否 有 子 女 上 学 困

难 ×年龄

０. ０６４１∗∗∗

（０. ０１１６）
－ ０. ０１８８∗∗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４５３∗∗∗

（０. ００９７）

是否有保障性住房 ×
年龄

０. ０３２９∗∗∗

（０. ０１０６）

－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２４８∗∗∗

（０. ００９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９３１１ ４０２７２ ４０２７２

四、 “人地分离”、耕地使用效率和政府协调

前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非对称性户籍改革对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作用。 理论模

型揭示了农民工保留户籍和土地流转决策时面临的权衡取舍以及对农地荒置的可能影响，阐释了

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提升、土地财产价值提升和快速兑现预期是农民工不愿意转换户籍、成为

“人户分离”农户的重要经济动因。 实证部分使用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的农民工

数据与若干数据库匹配得到的数据，证实了理论模型的两个命题。 此外，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指出：
（１）土地平整程度并不影响土地财产价值兑现预期对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激励；（２）流出地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农地财产价值兑现概率提升和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激励

越强；（３）非对称性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人户分离”现象不会随时间推移自然消失，年轻农民工更

看重农业户籍附带的土地财产价值。
非对称性户籍改革体现了社会主义追求公平的原则，但也导致了“人地分离”问题。 ２０１７ 年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家庭承包地由自己或家人耕种的比例仅为 ５１. ２４％ 。 农村

土地不仅是农业户籍居民生活、就业和养老保障的来源，而且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的经济职能，在外出务工农户无劳力经营土地的“人地分离”下，需要政府引导和协调土地

经营权流转，以满足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对农地集约和规模经营的要求，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实现兼

顾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 本文在这部分讨论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及其土地权益下的耕地使用效率

和政府协调问题。
（一）经营权转包、土地使用效率和政府协调

本文在图 １ 和图 ２ 中描述了进城务工农户将土地流转和撂荒的两种情形，这里首先讨论第一

种情形，即农民工承包土地经营权通过出租（转包）方式进行流转，耕地用于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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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层面看，一方面，农民工转包耕地大都可以获得租金，保证农民工的土地财产收入，即使

零租金转让，有些农民工也是愿意的，因为不转包的结果是耕地撂荒进而影响耕地质量。 另一方

面，土地转包经营在实践中采取固定租金方式。 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大都有稳定工作和生活，季节性

回乡耕种承包地的机会成本非常大，加之“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劳动力日益成为稀缺要素（蔡昉，
２０１０），这些因素决定了转包土地的固定租金相对于土地经营收入一般都不高、甚至是零租金，且
大都出租期较长。 统计数据支持了这一基本判断：卫计委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

调查显示，农民工转包耕地平均每亩租金收入小于 １０００ 元的比例是 ７９. ７４％ ，小于 ５００ 元占比

５３. ７３％ ，还有 ８. ２７％的农民工无偿转包。 理论上，固定租金保证承租者获得全部剩余产出，有利

于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但由于承租者需承担一定经营风险，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应该针对经营土地

及其经营人而不是针对承包土地及其承包人，才是有效率的。
从宏观层面看，首先，农民工家庭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并保证土地用于农业生产活动，降低了国

家耕地面积总量减少、土地质量恶化的风险。 其次，土地流向制约着土地经营效率，在农村劳动力

短缺的情况下，土地流向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业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能产生规模效率。
因此，政府要采取措施，通过一定的补贴鼓励外出务工农户将耕地经营权流转给龙头企业或农民专

业合作社。
（二）土地撂荒、经营权入股和政府协调

以下讨论第二种情形，即农民工承包地撂荒。 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投入农业生产活动，是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基本条件。 ２０１４ 年起我国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改革政策，完善

农地三权分置，鼓励长期外出务工、家中无劳动力的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出租

（转包）、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①但目前我国耕地撂荒情况仍然非常严重。 李广泳等

（２０２１）根据高分影像测算结果显示，２０１７ 年全国 ９５％的县级行政单元存在耕地撂荒现象，撂荒面

积达到 １. ３７ 亿亩，撂荒率为 ６. ７５％ ，且近年来撂荒耕地由贫瘠、破碎地块向肥沃、连片耕地蔓延，
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山东省撂荒率达到 ４. ７５％ 。 根据 ２０１７ 年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

库”，在有承包地的家庭中，承包地完全撂荒家庭占比 ９. ０５％ ，部分撂荒占比 ４. ８６％ ，二者合计达

１３. ９１％ 。 高度兼业农户（即“人地分离”农户）在撂荒土地面积和农户中占比均为最高（张佰林等，
２０２２）。

撂荒耕地部分由“人地分离”农户不愿意转包导致。 转包土地后难以收回，一旦在城市失去

工作回到家乡就无法通过经营自家承包地继续维持生活和生存，部分农民工基于这种担忧宁愿

撂荒耕地也不愿将土地经营权转让或者入股。 现有法律法规对这种耕地撂荒行为的管控存在空

白地带。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惩戒已流转耕地的撂荒行为，但并未对承包农户撂荒耕

地如何惩戒给出具体规定，承包农户耕地撂荒成本几乎为零。 考虑到耕地撂荒严重、农村劳动力

短缺问题愈加突出，应改革相应法律法规，对由农户主观上不愿意转包导致耕地撂荒给出更明确

的惩治规定，比如，持续抛荒达到一定时长（如两年）的耕地由村集体收回承包权，从根源上降低

农户撂荒意愿。
撂荒耕地部分由“人地分离”农户无法自行转包即无农户接包导致。 这类撂荒耕地大都具有

细碎、偏远、耕作条件差等特点，加之劳动力相对短缺推高劳动成本，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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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２０１６ 年）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相关条目、《农业农村部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２０２１ 年）、中国政府六部

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以实现收支平衡，务农农户不愿意接包。 据此，政府可考虑进行协调和财政补贴，与农户和村民委

员会或集体经济组织形成合力，以经营权入股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
整合细碎土地，改变偏远和耕作条件差状态，形成一定的集约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和全

要素生产率，实现收支平衡（盖庆恩等，２０２３）。
首先，政府可考虑根据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公共安全目标进行公共投入，加快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改善撂荒地耕种条件，为降低耕种成本、提升耕地产出率创造条件。
其次，土地经营权入股后农户不能无条件收回土地自行经营。 此举可稳定公司或农民专业合

作社对土地经营预期，进行长期投入，提升土地经营效率。① 此外，可通过相关法规或农业合作组

织形成约定，在保证入股农户享有保底收益和分红收益的基础上，进一步保障经营权入股农户在同

等条件下在公司或合作社中的工作优先权，以消除回乡就业即失业的顾虑。
最后，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 以经营权土地入股方式解决外出务工农户耕地撂荒问

题要求有较高的组织动员能力（刘同山等，２０２２） ，村委会和党支部能力建设是其中的关键。
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应承担起监督处理撂荒土地、动员外出务工农户经营权入股、协助政府

改善撂荒地耕种条件及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对公司使用承包地进行监督等一系列重要

工作。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非对称性户籍改革分析框架下，研究农民工户籍选择与农地使用效率。 首先构建理论

模型，将推拉分析框架置于户籍渐进性改革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中，分析非对称户籍改革对农民工户

籍决策和土地处置决策的影响机理。 随后基于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的农民工数

据对理论命题进行检验。 最后分析农民工家庭无劳动力经营承包地对土地经营效率产生的影响。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城镇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逐渐脱钩、农村地区土地权益与农业户籍不脱钩的非对称

户籍改革，无法推动进城务工农民放弃农业户籍进而放弃土地承包权。 因此，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

与农民工“人户分离”“人地分离”现象可能长期并存，成为耕地撂荒的制度因素。 一个引申性的结

论是，在非对称性户籍改革下，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设立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目标既无必要，亦难以实现。

第二，对于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外出务工农户，政府应采取鼓励措施，推动其承包权向具有一定

经营规模的农业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效率的提升创造条件。 同

时，由于承包地经营权转让大多采取固定租金租约方式，农业经营风险落在经营者身上，政府对农

业的补贴应与经营挂钩。
第三，针对外出务工农户主观上不愿意转包导致耕地撂荒，政府应制定更明确的惩治和管理规

定，提高耕地撂荒成本，从根源上杜绝撂荒行为；针对耕地细碎、偏远、耕作条件差，外出务工农户无

法自行转包即无农户接包导致的耕地撂荒，地方政府应扶持性协调。 一方面出资改善耕种条件，另
一方面鼓励以耕地经营权入股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细碎土地整合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

经营效率，实现耕地经营的收支平衡，解决撂荒耕地的复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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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六部委《关于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要妥善处理农户退

出问题，探索通过限定最短入股期限、调换地块等方式，稳定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土地经营的预期；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破产

清算后，农户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规定回购土地经营权。 本文受篇幅和主题限制，不对农户退出

问题进行具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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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琼等：非对称性户籍改革下农民工户籍选择与农地使用效率


